
 

 

 

 

 

 

 
 

 

台灣公司設立登記指南 

 

如非另有說明，本指南所述“台灣公司”，係指根據台灣《公司法》及《商業登記法》設

立登記的有限公司。 

本指南專為本事務所之客戶而編製。旨在給予擬在台灣設立登記公司之人士，對《公

司法》就設立登記公司之要求有基本認識。本指南所提供的，僅屬一般性參考資料，

如有疑問或希望獲得更詳盡的資料，可直接徵詢本會計師事務所。   

如客戶希望瞭解台灣公司設立登記後的各項維護責任，可以參閲本事務所編制的“台灣

公司維護指南”。 

本事務所為客戶提供廣泛及私人性有關公司設立、審計、稅務、會計等服務，並提出

改善財務管理之意見。  

本會計師事務所誠意為閣下提供最新資料及優良服務。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執業會計師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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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  營利事業所得稅介紹 

 

一、 引言 

 

一家依台灣公司法設立的有限公司，於辦理完成營業人登記後，就應依各相關

稅法辦理營業稅申報、各類所得扣繳申報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二、 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課稅范圍及原則 

 

凡是在台灣境內經營的營利事業(例如有限公司)，應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所得稅法所稱之營利事業是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

為目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工、商、

農、林、漁、牧、礦、冶等營利事業。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範圍採屬人兼屬地原則。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台灣境內

者(例如外商在台子公司)，應就其台灣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台灣境外的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

稅，得由納稅義務人出具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取

得所在地台灣使領館或其他經台灣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後，自其全部營利事業

所得應納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依台灣適用

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至於總機構在台灣境外者(例如外商在台分公司)，僅就其在台灣境內之營利事

業所得，依法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國外所得則不需課稅。 

 

公司組織應採用權責發生制之會計基礎；非公司組織得經核准採用現金收付 

制。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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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稅率 

 

課稅所得額級距 現行稅率 

120,000 元以下 免稅 

超過 120,000 元 
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17%，但其應納稅額不得

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以上部分之半數 

 

台灣自 1998 年 1 月 1 日實施兩稅合一制度，當台灣公司分派股利予居住者個

人股東時， 同時也分派該公司已依法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予股東，作為其

可扣抵稅額，個人股東可用此可扣抵稅額扣抵其應納之個人綜合所得稅，自

2015 年起可扣抵稅額減半扣除。對公司股東而言，取得股利不計入課稅所得

額，但其可扣抵稅額應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並作為以後分配予股東扣抵

之用。 

 

當台灣公司分配股利於非居住者個人及總機構在台灣境外之營利事業股東，應

依規定扣繳率扣繳所得稅款；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及依

其他法令（例如農會法、漁會法）規定不得分配盈餘之團體或組織，因無盈餘

分配問題，均無兩稅合一制之適用。 

 

配合兩稅合一制度之施行，自 1998 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 

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該未分配盈餘加徵 10%之

營利事業所得稅實際繳納之稅額，抵繳外國股東獲配股利之應扣繳稅款，自 

2015 年起得以該稅額半數抵繳。至於外商在台分公司將稅後盈餘匯回外國的 

總公司，是營運資金的匯回不屬於盈餘分配，不須課徵所得稅。  

 

四、 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計稅期間 

 

一般會計年度依所得稅法規定，係自當年度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止。營利事

業在設立登記時可申請採用特殊期間之會計年度。營利事業也可於之後報經該

管稽徵機關核准變更其會計年度。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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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營業期間不滿一年者，應將其所得額，按實際營業期間相當全年之比

例，換算全年所得額，依規定稅率，計算全年度稅額，再依原比例換算其應納

稅額，營業期間不滿 1 個月者以 1 個月計算。  

 

營利事業除符合免辦理暫繳之相關規定者外，應於每年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 1/2 為暫繳稅額，自行

向公庫繳納，並依規定格式，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檢附暫繳稅額繳款收據，

一併申報該管稽徵機關。但營利事業未以投資抵減稅額、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

扣繳稅額抵減前述暫繳稅額者，於自行向庫繳納暫繳稅款後，得免辦理申報。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單據完備，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得以當年度前 6 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

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按當年度稅

率，計算繳納其暫繳稅額並辦理申報，不適用上述暫繳稅額之計算方式。 

 

採特殊會計年度的營利事業暫繳申報期間可比照歷年制推算，亦即特殊會計月

份的初始月份加 8 個月(例如：採 4 月制會計年度的營利事業，應於 12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止辦理暫繳申報）。 

 

五、 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納稅期限 

 

營利事業應於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

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及應納之結算稅額。總機構在台灣境內之

營利事業，應再就截至上年度未分配之前一年度盈餘及其應加徵 10%之稅額辦

理申報。 

 

會計年度為非歷年制者，應於其會計年度終了後第 5 個月結束前申報其營利事

業所得稅(例如：會計年度是 8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則其申報日期為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年度結算申報書須申報營利事業之營業收入、成本、毛利、費用、淨利，及營

業外收入或損失。此外，營利事業尚須將資產負債表、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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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明細表，以及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連同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一併申

報。 

 

六、 各類所得扣繳申報 

 

依各類所得扣繳標準，將納稅義務人分為居住者與非居住者兩大類。各類所得

稅款之扣繳義務人，應於每月十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於每

年一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各納稅義務人之稅款數額，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

管稽徵機關查核;並應於二月十日前將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年一月遇

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扣繳憑單彙報期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扣繳憑單填

發期間延長至二月十五日止。但營利事業有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或機

關、團體裁撤、變更時，扣繳義務人應隨時就已扣繳稅款數額，填發扣繳憑

單，並於十日內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非台灣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台灣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有所得稅

法規定應依法辦理扣繳之各類所得時，扣繳義務人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十日

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核驗後，

發給納稅義務人。 

 

各類所得中除居住者之股利所得免扣繳及財產交易所得採申報納稅外，其餘各

類所得均應依下列扣繳率，依居住者或非居住者分別扣繳。 

 

項目 扣繳率 

所得種類 

納稅義務人身分 

台灣境內居住之個人、有固定

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註 1） 

非台灣境內居住之個

人、無固定營業場所之

營利事業（註 2） 

營利所得 

個人、總機構在台灣境內之營利

事業：免扣繳 

總機構在台灣境外之營利事業：

按 20%分離課稅 

20%(註 3) 

執行業務報

酬 
10% 

20%（稿費、版稅等每

次給付不超過 5,000 元

免扣繳）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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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 

以「全月給付總額」按下列方式

擇一扣繳：  

 5% 

 按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查表

金額扣繳 

 非每月給付之薪資及兼職所

得：5% 

 扣繳義務人每次給付金額未

達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無配

偶及受扶養親屬者之起扣標

準者，免予扣繳 

 18% 

 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

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

工資 1.5 倍以下者：
6% 

利息所得        10% 

 20% 

 短期票券利息、證券

化商品利息、公債、

公司債或金融債券利

息、從事附條件交易

利息：15% 

租金所得 10% 20% 

權利金所得 10% 20% 

競技競賽機

會中獎之獎

金或給與 

 10% 

 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

每聯 (組、注 )獎額不超過

2,000 元者免扣繳，2,000 元

以上者全額扣繳 20﹪ 

 20% 

 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

獎金，每聯(組、注)

獎額不超過 2,000 元

者免扣繳，2,000 元

以上者全額扣繳 20﹪ 

退職所得 減除定額免稅後按 6%扣繳 
減除定額免稅後按 18%扣

繳 

其他所得 

 免扣繳(應列單通報) 

 告發或檢舉獎金：20﹪(分離

課稅) 

 

 個人：按 20％申報納

稅 

 營利事業：20%扣繳 

 告發或檢舉獎金：20

﹪(分離課稅) 

財產交易所

得 
免予扣繳（申報納稅） 按 20%申報納稅 

    

註 1：包含於一課稅年度內在台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滿 183 天之大陸地區人

民及在台灣地區有固定營業場所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註 2：包含於一課稅年度內在台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未滿 183 天之大陸地區

人民及在台灣地區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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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非台灣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台灣境外之營利事業，其獲配股利總

額或盈餘總額所含稅額，屬依法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實際繳納之稅

額，得以該稅額之半數抵繳該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之應扣繳稅額。 

http://www.bycpa.com/

